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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242号提案的答复
徐珊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苏州城市公共艺术条例”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公共艺术是城市的思想，是一种当代文化的形态。简而言之，公共艺术指的是由艺术家为某个既定的特殊公共空间所创作的作品或者设计，如城市雕塑、壁画及装置艺术包括店招广告、灯光、城市家具等。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成熟发展的标志。它增加了城市的精神财富，在积极的意义上表达了当地的身份特征与文化价值观;它毋庸置疑地体现着市民们对自己城市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因此拥有良好公共艺术的城市，才是一座能够思考和感觉的城市。苏州作为长三角的重要中心城市，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山水空间格局，公共艺术对提升城市品质有重要作用。您在提案中提到的推动苏州城市公共艺术条例建立的建议非常有前瞻性，可以说为未来苏州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指明了方向，在此我局及相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就您在提案中提到的相关问题和要求，结合我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工作的实际，作以下答复：
一、苏州城市公共艺术管理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苏州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公共艺术也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新城建设区域，城市公共艺术随处可见。但对城市公共艺术的管理，一般都是各部门、各区（市）分头管理。如店招广告由市容市政部门管理，城市雕塑则一般是各区（市）分别管理。针对各自的不同情况，各地区也建立了不同的管理部门和管理制度。从城市雕塑来看，苏州市区内各区仅苏州工业园区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各县市中昆山、张家港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其他各县市则没有建立。另外，在日常街景整治、市政设施改造过程中，市容市政部门将公共艺术纳入到工程设计之中，如近些年实施完成的干将路、人民路综合改造工程。市容市政部门还委托专业部门编制完成了《苏州老城区道路街景整治导则》也涵盖部分公共艺术内容。
二、浙江省城市风貌条例的解读

2017年11月，浙江省人大通过《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并于2018年5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其中第二章节和第三章节主要内容为景观风貌设计即城市设计的规划管理。第二章节主要规定城市设计的层次、内容、编制、审批、调整以及公众参与等。第三章节主要是城市设计与后期城市管理的关系。明确了城市设计与城市开发及相应市政设施建设的关系。第四章节为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主要对公共艺术设置的范围、建设以及管理进行了具体界定。
三、苏州的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贯穿于城市规划编制的全过程，对城市的空间形态进行引导，重点对城市特色传承、城市家具、街景广告、地块建筑形态、公共艺术设置等进行研究。苏州的城市设计起步很早，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共编制城市设计数百项。2017年，苏州被列为首批国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为落实试点要求，我局启动了苏州古城54个街坊和沿山环湖等生态敏感区的城市设计编制工作。同时鼓励各区、镇组织编制编制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仅2017年，共组织编制城市设计19项，编制经费达5千多万。开展城市设计编制之时，我局要求设计单位对城市的公共空间进行充分研究，植入公共艺术，对城市的地域特色进行传承。尤其是古城内各街坊的城市设计，相对于新城地区的城市设计，古城街坊的城市城市更注重古城风貌的保护与传承，重点在于街巷空间的环境整治，同时恢复苏州传统元素。对于梳理出的空地，尽量作为公共空间设置，设计为小游园，设置亭台轩榭或雕塑、牌坊等。如古城25号街坊城市设计，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设置四个小型广场，广场内设置琴棋书画的公共艺术要素，既丰富城市空间形态，又增加文化内涵。2017年，我局组织制定了《苏州市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和《苏州市城市设计导则》两个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是对苏州市内城市设计的编制、审批、调整以及管理进行规定的法律文件，目前该办法已列入2018年政府立法计划，预计年中可出台。城市设计导则，则是城市设计编制的一个技术文件，对城市设计编制的内容进行界定，导则中对公共艺术的要求也有明确规定。
四、下一步的工作
苏州的公共艺术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公共艺术从立项、设计、施工到后期管理，大多与主体工程一道，缺乏针对城市公共艺术的相关法律规范。您在提案中提到的各项建议，我局认为非常合理并有很强的前瞻性。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法制办公室和市市容市政管理局等部门共同推动制定公共艺术条例领域的法律法规。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城市规划工作的支持!

                         苏州市规划局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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